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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通伙）（特下简简称：“尤尼泰振青”（对浙

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下简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 年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12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特报告文号：尤振审字[2026]第 0229 号（。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说明如简：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1、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所述： 

特一（如财务报表附注五特二（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富润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49,180.79 万元，坏账准备 145,185.10 万元，其中子公司杭州

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特下简简称泰一指尚（应收账款余额 144,852.57 万元，坏

账准备 144,852.57 万元。浙江富润公司、泰一指尚未就上述款项的性质、可收回

性和与之相关的交易的真实性、会计处理的伙规性下及坏账准备的充分性、准确

性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就上述款项的性质、可收回性和与之相关的交

易的真实性、会计处理的伙规性下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特二（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八)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富润公

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35,366.67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我们未能

就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

认与之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特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五)3 所述，浙江富润公司关联方存在通过泰一

指尚供应商及其所投资的公司占用泰一指尚资金的情形，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尚未收回。我们无法就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可收

回性，下及浙江富润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经披露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获取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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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审计证据。 

特四（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特二（7 所述，据 2024 年 5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

简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浙江富润公司虚增营业

收入金额伙计 71,722.59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伙计 71,551.23 万元。2023 年 4 月

28 日，浙江富润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 2020 年

年报、2021 年年报和 2022 年半年报等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按照净额法进行调整，

同时调减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伙计 71,551.23 万元。上述事项对浙江富润公司财

务报表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项目的影响下企业的应对措施为准，我们暂无法予下

判断。 

特五（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六)所述，浙江富润公司本期毛利率 24.22%，

较上期毛利率 17.10%增加了 7.12%，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杭州卡赛科技有限公司

特下简简称卡赛科技（本期毛利率 22.97%，较上期毛利率 12.02%增加了 10.95%。

卡赛科技毛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营业成本降低，我们检查了卡赛科技提供的供

应商结算单，但无法保证结算单获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未能就卡赛科技的营业

成本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特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特二（6特3（ 所述，子公司泰一指尚 2019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的业绩。鉴于未完成业绩承诺引致的业绩补偿款金额较大，经浙江富润公司与江

有归、付海鹏协商，约定由江有归、付海鹏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下现金方

式向浙江富润公司支付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截至浙江富润公司财务报表批准

报出日，剩余业绩补偿款后续支付计划暂未确定，未来收取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特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特二（6特4（ 所述，子公司泰一指尚 2020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的业绩。截至浙江富润公司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浙江富润公司尚未就上述净利

润完成情况引致的业绩补偿等事宜与江有归、付海鹏等达成一致意见；浙江富润

公司 2024 年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江有归、付海鹏支付业绩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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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金占用费，2025 年杭州仲裁委员出具仲裁结果特2024（杭仲 01 字第 1645

号，判决支持浙江富润公司诉求，裁定江有归、付海鹏向浙江富润公司支付业绩

补偿款 25,540.18 万元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10 日资金占用费

2,495.53 万元。虽有仲裁裁定，但浙江富润公司认为该业绩补偿款及资金占用费

收回的概率极低，目前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尤尼泰振青依据相关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尊重和理解，并高度重视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

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核查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并及时公告

进展，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3 日 


